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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及執行董事王衞先生，執行董事何捷先生及  

徐本松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尚偉先生、李嘉士先生及丁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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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38

顺顺丰丰控控股股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共共同同成成长长””持持股股计计划划（（A股股））

首首次次持持有有人人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

首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8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26年 5月 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甘玲女士召集

和主持，出席并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共 4,479人，代表公司持股计划份额

10,676,051份，占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以下简称“持股计划”）

已归属总份额的 76.7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持股计划

的有关规定。

参与公司持股计划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计 6 名自愿放弃其在持有人会

议的提案权、表决权，并已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会任何职务。上述 6名持有人代

表持股计划份额 1,626,418份，未参与本次会议所有议案的提案及表决。因此出

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份额总数为 10,676,051份。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一、、审审议议通通过过了了《《关关于于设设立立公公司司““共共同同成成长长””持持股股计计划划（（A股股））管管理理委委员员会会的的议议

案案》》

根据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草案》及相关规定，持有人会议

同意设立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机构，

负责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 5名委员

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不超过 2年（含 2年），

连选可以连任，但连任次数不得超过 2届（含 2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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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0,614,771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99.43%；反对 2,752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0.03%；弃权 58,52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0.55%。

二二、、审审议议通通过过了了《《关关于于选选举举公公司司““共共同同成成长长””持持股股计计划划（（A股股））第第一一届届管管理理委委员员

会会委委员员的的议议案案》》

选举刘国华、盛永明、李秋雨、刘亚红、张亮为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

（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为 2年。

刘国华、盛永明、李秋雨、刘亚红、张亮符合管理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要求，

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 10,590,07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99.19%；反对 20,895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0.20%；弃权 65,082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0.61%。

注：同日，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会议，选举刘国华为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主

任，任期为 2年。

三三、、审审议议通通过过了了《《关关于于授授权权公公司司““共共同同成成长长””持持股股计计划划（（A股股））管管理理委委员员会会办办理理

本本次次员员工工持持股股计计划划相相关关事事宜宜的的议议案案》》

根据公司“共同成长”持股计划（A股）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公司持股计划

的顺利进行，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二）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包括管理持股计划参与人/

持有人的份额登记；

（三）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四）决定持股计划的收益分配；

（五）决定并负责出售持股计划所持的标的股票，以及负责持股计划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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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产分配；

（六）在异动情形时决定及执行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持有人所持份

额的处置事项，包括持有人份额变动、收回、继承等；

（七）代表全体持有人签署相关文件；

（八）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九）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10,610,454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99.39%；反对 2,569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0.02%；弃权 63,028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份额总数的 0.59%。

注：此决议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 2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